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 

之 2018 年度盈利预测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丰乐种业”）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相关购买资产的盈利预

测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协议中约定： 

（一）盈利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同路农业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以

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同路农业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税后净利润，

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600.00 万元、

2,400.00 万元、3,250.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二）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期间，丰乐种业将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个月内，聘请审计机

构对同路农业各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确定在上述业

绩承诺期间的各年度同路农业实际净利润数。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

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该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结果确定。 

（三）业绩承诺补偿 

1、盈利补偿安排 

若同路农业在业绩承诺期间内任何一年的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当先以股份方式进行



补偿；若股份不足补偿的，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业绩补偿义务人按照本次交易前每人持有的同路农业出资额的比例各自承

担业绩承诺、盈利补偿以及减值补偿的合同义务。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际净利润数）÷（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本次标的资产作价÷本次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现金总金

额÷本次股份发行价格）。 

如业绩补偿义务人在补偿股份时其所持有的丰乐种业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

则由业绩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向丰乐种业补偿，现金补偿金额=（应补偿股份

数量-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

即已补偿股份及现金均不冲回。 

2、盈利补偿方式 

（1）股份补偿方式 

若同路农业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出现未达到承诺业绩情形，则本公司

计算出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并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补偿义务人，业

绩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配合本公司实施股份补偿

相关程序。 

（2）现金补偿方式 

若触发前述补偿条件且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有的丰乐种业股份数不足以补

偿的，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向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3）补偿股份数量的调整 

自协议出具日起至上述补偿实施日，若本公司有现金分红的，则业绩补偿义

务人在业绩承诺期间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

赠送给本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

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2796 号），同路农



业 2018年度业绩承诺金额为 1,600.00万元，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2,291.86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145.0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税后净利润金额为 2,146.80万元。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同路农业 2018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超过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承诺的金额数，无需进

行补偿。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8年度盈利预测承诺实现情

况的核查意见》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高  震               刘晋华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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